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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令依據：依據教師法第15條及屏東縣縣立國民中學暨高級中學國中部超額教師介聘他校服務作業要點訂定本原則。
二、背景：
    本校目前他校越區就讀學生人數多，加上少子化趨勢，未來減班產生超額教師時，未雨綢繆建立制度與共識有其迫切性。
三、目的：
（一）健全師資結構、保障教師工作權並有效運用教育人力。
（二）保障學生受教權，家長參與教育權，確保教學正常化，校務行政制度化。
（三）兼顧學校教育三大環扣：學校行政、教師會及家長會對校務發展的重要。
（四）以公平、公開、公正、民主之運作機制，解決學校危機，確保校務順利推展。
四、本原則所稱超額教師係指本校依據屏東縣國民中小學落實專業師資結構要點規範計算各領域各科所需教師員額後，於該年度超出法定編制員額之教師。
五、超額教師處理原則：
（一）確定減班致教師超額時，由人事室擬定處理事項及時間表。
（二）教務處依各科師資結構狀況，試排課程後(以專任節數為計算基準)，提出教師需求數與超額數。
六、超額教師處理過程：
（一）人事室依據積分表(如附件)彙整超額科目教師積分與相關資料，初擬超額科目教師名單順序。
（二）自願超額者優先，如自願人數多於超額人數，以積分高者優先。
（三）如經協調無人自願列為超額教師或自願人數不足時，各科再依積分高低順序列非自願超額名單，以積分低者優先超額；積分相同時，以在本校服務年資較少者為先；積分及本校服務年資相同時以抽籤方式決定。
（四）各科超額名單產生後，再依積分（特殊表現［含A及B］分數不予計列）由低到高排列，依序列學校超額名單；積分相同時，以在本校服務年資較少者為先；積分及本校服務年資相同時以抽籤方式決定。
 (五) 超額積分暨超額名單依規定送教評會審查後，函送本縣教師介聘甄選委員會。
七、本校教師有以下各項情形之一，不得列為超額教師：
（一）符合教師法第30條各款情事之一者。
（二）涉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尚在法定調查階段者。
（三）已進入不適任教師處理流程之輔導期者。
（四）依相關規定介聘分發進用，訂有服務年限尚未期滿者（如公費生分發）。
（五）服兵役留職停薪者，但若即將屆滿復職並於新學年之始日(八月一日)即可復職者不在此限。
八、經提列為超額教師者，不受原聘約聘期保障，並得依「本縣國民中學教師申請介聘本縣他校服務注意事項」服務條件之規定，參加縣內介聘。
九、本處理原則提交校務會議議決通過再陳報縣府核定後公布實施，本處理原則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修正時亦同。

